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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关法律热点问题 
海关贸易便利新举措 - 进口商品样品预归类咨询服务

2019年11月6日，海关总署发布《关于开展进口

商品样品预先归类咨询服务的公告》（海关总署公

告2019年第172号）（以下简称“公告”），确定海关

将为特定进口商品提供样品预归类咨询服务。公告

将于2019年12月20日起正式实施。上述咨询服务是

海关在2018年实施预裁定制度以来，根据相关进出

口企业的实际需求而推出的一项贸易便利化政策，

进一步提升了进口活动的可预期性。 

一、 什么是进口商品样品预归类咨询服务 

进口商品样品预归类咨询服务是海关对进口

企业以事先提供特定商品样品的方式，对拟进口商

品的归类提供的咨询答复服务。 

本项咨询服务有公告作为依据，并明确规定了

具体咨询程序和答复期限，属于海关必须履行的一

项法定义务，对特定商品的进口企业而言可以避免

在咨询归类过程中遇到海关不予答复或不明确答

复等问题，具有积极意义。 

二、 须符合哪些申请条件 

根据该公告，进口货物收货人可对下列商品向

拟进口地直属海关提出预先归类咨询服务申请： 

（一）通过装运前检验等方式完成安全质量预

评估的进口商品，即持有装运前质量安全预评估证

明的商品； 

（二）拟进口商品的样品，即企业批量进口货

物之前，提前进口少量用于法定检验目的的相同商

品。 

本项咨询服务的适用条件与预裁定相比，有以

下几点区别： 

一是申请主体仅限于进口货物收货人，而预裁

定则为进口货物收货人或出口货物发货人（其中价

格预裁定仅限进口货物收货人）。 

二是受理海关为商品拟进口地直属海关，而预

裁定则为进出口货物收发货人注册地直属海关。 

三是仅限需装运前检验等需进行装船前安全

质量预评估和属于法定检验这两类进口商品，而预

裁定则为全部进出口商品。 

三、 申请的具体程序和方式 

根据该公告：“申请人申请进口商品样品预先

归类咨询服务，应当通过‘互联网+海关’或‘单一

窗口’提交《进口商品样品预先归类咨询申请表》，

同时提交满足商品样品归类的相关资料和符合本

公告第二条要求的相关证明材料。海关自受理《进

口商品样品预先归类咨询申请表》以及相关材料之

日起20日内回复咨询结果。” 

本项咨询服务的申请程序与预裁定相比，有以

下几点区别： 

一是关于是否提交样品，本项咨询服务根据公

告以提交样品作为前提；而预裁定根据海关相关规

定，属于海关要求的有关材料，具体须根据海关要

求提交（如海关要求提交而未提交的，海关可终止

预裁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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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申请时间上，本项咨询服务为货物实际进

口前，而预裁定？是货物拟进出口3个月前。根据海

关需自受理后20日内答复的规定，我们理解，申请

样品预归类咨询服务至少应在货物拟进口20日以

前向海关提交申请。 

三是申请方式上，本项咨询服务为通过“互联

网+海关”或“单一窗口”提交申请，而预裁定则为

通过电子口岸“海关事务联系系统”（QP系统）或

“互联网+海关”提交，二者略有差异。 

四是在答复期限上，本项咨询服务为海关受理

后20日内答复，预裁定则为自受理之日起60日内制

发《预裁定决定书》。此外，根据相关规定，对于预

裁定，海关自收到《预裁定申请书》以及相关材料

之日起10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因此，预裁定

从申请到取得预裁定决定书很可能超过60日。 

四、 海关咨询服务的法律效力 – 不具有预裁定的

约束力 

1、不具有预裁定的约束力 

根据该公告“预先归类咨询服务结果仅供参考。

如需预先确定具有法律效力的归类事项，请按《预

裁定办法》办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税则》、

《进出口税则商品及品目注释》、《中华人民共和国

进出口税则本国子目注释》、商品归类决定或相关

规定发生变化的，进口商品样品预先归类咨询结果

同时失效，申请人可就该商品再次提交咨询申请。” 

因此，我们理解本项咨询服务的主要意义在于

明确海关必须提供相关咨询答复的义务，不具有决

定意义，也没有普遍适用效力。通常而言，如后续

进口的商品与预先提交的样品相同，则企业可以使

用海关咨询答复的归类号。 

2、如有错误，企业仍应担责；但可以降低被认

定故意违反的风险 

由于咨询结果不具有约束力，对于实际进口商

品，企业仍具有审慎审查确定商品归类的义务，并

不能仅依据海关的咨询答复来确定拟申报的商品

归类号，即根据咨询答复报错税号时企业仍需承担

相应申报法律责任。即便如此，由于该咨询有海关

的书面答复，我们认为对企业仍有其积极意义。特

别是当企业发生归类申报违法行为时，已事先向海

关做过咨询的将有助于降低被海关认定构成故意

违法的风险。 

3、如果不认可咨询结果，应通过预裁定进一步

明确 

需说明的是，咨询答复未对企业的权利义务实

际产生影响，不属于行政行为，不具可复议性和可

诉性。这一点与作为行政行为的海关预裁定明显不

同。对于海关咨询答复结果不服的，企业可以通过

申请预裁定，或者进一步向海关解释、咨询等途径

解决。 

五、 结语 

海关预裁定制度实施后，实践中有大量企业存

在申请归类预裁定的迫切需求。但是由于预裁定程

序严格，海关一方的责任和压力过大，导致海关在

受理和作出归类预裁定决定时通常非常谨慎，较难

满足企业的需求。本次公告通过设置了一个简易程

序，推动解决该项矛盾，扩大了海关咨询裁定的效

用，合理照顾了关、企两方面的诉求。 

然而，实践中企业对于归类预裁定的需求远远

超出了本次公告限定的两类进口商品（部分商品种

类具体如何适用公告也需进一步明确）。我们期待

海关后续进一步明确公告适用范围，并将企业需求

突出的其他商品归类问题也纳入本项咨询服务程

序，进一步为企业的进出口活动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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